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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 

主旨：為落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，有關金融機構接受「虛
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」為客戶之政策，請轉知會
(社)員機構依說明二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(以下稱FATF)已發布虛擬資產

服務提供商(以下稱VASP)洗錢防制國際標準及相關指引，
我國洗錢防制法亦將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」
(即FATF定義之VASP，以下稱平台業者)納入洗錢防制範
疇：

(一)「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
法」於110年6月30日發布，並自110年7月1日施行，國
內平台業者本身亦負有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(以下
稱AML/CFT)措施之義務，爰平台業者應對其平台使用者
(客戶)進行確認客戶身分、紀錄保存及可疑交易申報等
作業。

(二)前揭辦法第17條規定之解釋令亦於110年9月30日發布，
平台業者應依所定期限向本會提出洗錢防制法令遵循之
聲明。

二、鑒於洗錢防制法已將平台業者列為受該法規範之對象，有
關金融機構接受平台業者為客戶之政策，除依「金融機構
防制洗錢辦法」相關規定辦理外，請依下列原則辦理：

(一)確認客戶身分(如建立業務關係時)：
１、瞭解客戶建立業務關係之目的及其實際經營之活動，

辨識客戶是否為平台業者。若依內部政策接受平台業
者為客戶，依風險基礎之原則將其列為高風險，採取
強化確認客戶身分(EDD)措施。

２、若客戶為國內平台業者，應確認該平台業者為本會所
公布之已完成洗錢防制法令遵循聲明之業者。若客戶
為境外平台業者，應確認該平台業者所受監理規範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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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ATF所定AML/CFT標準一致。
３、應確認平台業者對其平台使用者買賣虛擬通貨之新臺

幣(或外幣)款項，以使用者同名存款帳戶進行收付，
或採一定限額現金由超商代收之方式進行。

４、對於已提出但尚未完成法令遵循聲明程序之平台業
者，應於確認平台業者完成聲明程序前，採取適當管
控措施。若發現未提出聲明之平台業者，應向本會通
報該平台業者相關資訊。

(二)客戶身分持續審查：對於既有客戶之持續審查，應依說
明二(一)所列措施辦理，並與客戶充分溝通，適度提供
調整期間，以因應相關規定之執行。

(三)交易監控：
１、可參考FATF於109年10月發布之「虛擬資產洗錢及資

恐紅旗指標(金融及非金融部門篇)」，增列相關交易
監控態樣。另應將平台業者帳戶交易涉及其平台使用
者間交易款項之代收代付情形一併納入監控。

２、若發現平台業者或其使用者有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之
情事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。若發現平台業者涉嫌
違反金融相關法令有關從事有價證券、衍生性金融商
品業務、吸收存款或國內外匯兌等業務，應依據刑事
訴訟法第240條規定，逕向司法檢調機關舉發。

(四)經辨識客戶為平台業者，若該客戶拒絕提供審核客戶身
分措施相關文件，或其營業模式有違法疑慮等異常情
形，應依法或依契約婉拒建立業務關係或交易。

三、本會107年7月27日金管銀法字第10702729040號函，自即
日停止適用。

 

正本：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代表人呂桔誠先生）、有限責任中華

民國信用合作社聯合社（代表人麥勝剛先生）

副本：本會檢查局、銀行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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